附件2

尼勒克县林业和草原行政处罚减免责清单（从轻行政处罚事项）
单位：尼勒克县林业和草原局                                                         填报日期：2025年3月20日
	序号
	管理领域
	违法事项
	设定依据
	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从轻行政处罚的依据
	后续监管措施
	权利层级

	1
	林草监管
	对非法开垦、采石、采砂、采土或者其他活动造成林地毁坏行为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禁止毁林开垦、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坏林木和林地的行为。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开垦、采石、采砂、采土或者其他活动，造成林木毁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五倍以下的罚款；造成林地毁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配合林草主管部门查处，主动停止违法行为并在限期内按照《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试行）的通知》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且经验收符合标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加强教育并及时验收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情况
	县级以上林业草原主管部门

	2
	林草监管
	对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行为的行政处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六条：国家保护林地，严格控制林地转为非林地，实行占用林地总量控制，确保林地保有量不减少。各类建设项目占用林地不得超过本行政区域的占用林地总量控制指标。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矿藏勘查、开采以及其他各类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确需占用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3.《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配合林草主管部门查处，主动停止违法行为并在限期内按照《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试行）的通知》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且经验收符合标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加强教育并及时验收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情况
	县级以上林业草原主管部门

	3
	林草监管
	对在临时使用的林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需要临时使用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临时使用林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并不得在临时使用的林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三条第三款：在临时使用的林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或者临时使用林地期满后一年内未恢复植被或者林业生产条件的，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配合林草主管部门查处，主动停止违法行为并在限期内按照《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试行）的通知》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且经验收符合标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加强教育并及时验收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情况
	县级以上林业草原主管部门

	4
	林草监管
	对临时使用林地期满后一年内未恢复植被或者林业生产条件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临时使用林地期满后一年内，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三条第三款：违反本法规定，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配合林草主管部门查处，主动停止违法行为并在限期内按照《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试行）的通知》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且经验收符合标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加强教育并及时验收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情况
	县级以上林业草原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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